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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山坡地變更編定作業流程  





附註：


免提專案小組審查之變更編定案件，詳見本規則第四十九條 之一。





不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核准變更編定並通知地政事務所辦理異動手續，同時副知申請人及變更前、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





地政事務所


1、登簿及填製並整理編定清冊。


2、一份報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備查（整理存縣（市）編定清冊）


3、一份送鄉（鎮、市、區）公所（整理存所編定清冊）。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通知申請人繳納回饋金





（需繳回饋金者）





（無需繳回饋金者）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通知申請人依本規則第四十八條規定檢附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憑辦。





申請人


檢附上開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附件一份存府，並通知申請人及檢還附件。





申請人


依本規則第二十八條及本要點第三點第二項規定檢具相關書圖文件各五份申請變更編定。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受理變更編定申請案件及查核有關書件是否齊全。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會同相關單位依本要點相關規定審查，必要時得實地會勘。初審通過後，依本規則第四十九條之一規定提專案小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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